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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知识产权与知识产权法

第一节 知识产权概念

一、知识与知识产权

从字面上看，“知识产权”乃是依赖于“知识”而存在的

权利，因此，了解“知识”的含义，是理解“知识产权”含义

的前提。汉语“知识”一词是指“人类认识的成果或结晶。从

本质上说，知识属于认识的范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

河中，人类积累和创造了丰富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

艺术成果，那么是否所有的“人类认识的成果或结晶”都是

“知识产权”概念中所说的“知识”呢？显然不是。

知识可以分为公有的知识与专有的知识，从法律的意义

上来说，公有的知识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到目前为止在

大多数国家不受法律的保护，使用者不必征求任何人的同意，

也不必向任何人支付费用就可以使用公有的知识。而专有的

知识系某人独专其权利的知识，该权利受到知识产权法的保

护，权利人之外的其他使用者必须经过权利人的同意，通常

还要支付费用后才能使用这些专有的知识。因此，知识产权

所指的“知识”是指“专有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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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产品与知识产权

知识产品与知识产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知识产品是人

们在科学、技术、文化等知识形态领域中所创造的智力产品，

是知识产权法律所保护的各类对象的集合概念；知识产权是

知识财产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是一种新型的民事权利。智

力活动直接产生的并不是法律上的某项权利，而只是某种智

力成果，而且并非所有的智力成果都能作为知识产权的客体

受到法律保护。能够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只是智力劳动成果

的一部分，即使是知识产权客体的某项智力成果，也必须由

国家主管机关依法确认，才能赋予其创造者知识产权。

三、知识产权的含义

（一）知识产权的定义

迄今为止，多数国家的立法及相关国际公约都没有为知

识产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大都以列举的方式规定哪些对象

涉及的权利受保护。根据1967年在斯德哥尔摩缔结的《建

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二条，知识产权包含以下权利

内容：

第一，关于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权利；

第二，关于表演艺术家的表演以及唱片和广播节目的

权利；

第三，关于人类一切活动领域内的发明的权利；

第四，关于科学发现的权利；

第五，关于工业品外观设计的权利；

第六，关于商标、服务标记以及商业名称和标志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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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关于制止不正当竞争的权利；

第八，关于在工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内，由于智

力创造活动而产生的其他权利的权利。

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

也未给知识产权下一个完整的定义，只是在第一条第二项规

定了其所适用的知识产权的具体类型。除肯定了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划定的范围外，TRIPS 还把“未经披露的信息专有权”

（主要指工商业经营者所拥有的经营信息和技术信息等商业秘

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列入知识产权的范围。随着科

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新型的智力成果不断涌现，如计算机软件、生物工程技术、

遗传基因技术以及植物新品种等，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

公认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

可见，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都采用列举的方式说明

“知识产权”一词包含的权利，而没有任何关于“知识产权”

一词的严格定义。这说明，一方面，随着人们对知识产权的

认识和其保护范围的不断扩大，“知识产权”一词的内涵和外

延在不断演进；另一方面，知识产权包含诸多权利，而在这

些权利之间抽象出其共同特征存在一定难度。

如果一定要为知识产权概括出一个定义，这个定义中至

少应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权利的性质。笔者以为，我

国学者吴汉东教授给知识产权下的定义简明、扼要，值得借

鉴，即：知识产权是人们对于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

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依法享有的权利。另外，还有

一种较新的定义，认为“知识产权是指民事主体对特定有用

信息的法定支配权和名誉权”。这一定义指出知识产权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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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除包括通常意义上的知识外，还包括某些不一定能称之

为知识、但却是有用信息的内容，并认为，如果仅将知识产

权保护的对象界定为通常意义上的知识或智力创造成果，就

难以包含无创作性的数据库和遗传资源等客观存在且极具价

值的知识产权内容，因此，将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扩大为有

用信息，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反映了知识产权内容和范围不

断扩张的现实。应当指出，知识是有用信息，但并非任何有

用信息都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具体哪些知识是知识产权

保护的对象由法律规定。

（二）知识产权的不同用法

“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在英文中至少有两种解

释：一指知识财产，即被产权化的知识，也就是知识产权保

护的客体，比如专利技术、作品等；二指知识产权的权利本

身，是对知识产权的权利，即对知识财产所享有的权利。与

此对应，“知识产权”在日常使用中，在不同的场合下，也是

一个意义迥异的词语，至少存在三种用法。

1．指知识产权的权利本身。这是知识产权含义的真实面

目，顾名思义，“知识产权”所指称者自然为一种权利，否则

不符合语言的逻辑。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权利与物权、债权、

人身权等权利共同构成民事权利之整体。

2．指知识产权的权利客体。关于知识产权的客体有好几

种称谓，或曰“智力成果”，或曰“知识财产”，或曰“知识资

产”，或曰“知识”，或曰“信息”，或曰“精神产品”，或曰“知

识产品”。虽然用语各异，优劣不一，但其所指无不为知识产

权客体之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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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闻媒体上、日常用语里，甚至法学研究中，把“知

识产权”当作“知识产权客体”的含义来使用的现象时有发

生。例如说“开发知识产权”，实际指的是开发能够获得知识

产权的技术成果（知识产权客体）。造成这种现象，一方面是

因为知识产权源于国外，人们对其内涵实质的认识尚待进一

步深入，因此常把权利本身当成权利客体；另一方面是因为

知识产权的客体至今缺乏像“物”（物权客体）一样受到广泛认

同的简练用语，又加上人们对知识产权的意义认识模糊，致

使人们常以“知识产权”指代其客体。

3．指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这种用法虽然较少，但时有

发生，比如称“知识产权为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或将

“知识产权”与“民法”一词相提并论，皆是在法律制度含义

的层面上使用“知识产权”。

另外，由于知识产权涉及经济、管理、科技和法律等不

同领域，故不同行业对此也有不同理解。经济与管理人员认

为，知识产权是无形资产（intangible asset）的一种形式。除专

利权、商标特许经营权等知识产权或知识财产外，无形资产

还包括商誉（goodwill）、非专利技术以及土地使用权等。在企

业经营管理人员看来，知识产权是通过确认并获取新知识的

方式，将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转化成价值的一种管理工

具。知识产权属于创新资本（除知识产权外，还包括关键知识

与技术、创新投入和创新文化）的范畴，后者和人力资本（含

经营团队、专业技术和向心力与创造力）、流程资本（含营运

流程、创新流程、知识管理和组织弹性）、关系资本（顾客规

模、顾客忠诚、策略伙伴和声誉）共同构成智力资本（intellec-

tual capital）。知识产权是企业智力资本的法定保护形式。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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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科技界人士的观点，知识产权是与科技创新紧密联系的。

科技创新需要巨大的智力投入和资金投入，知识产权是对科

技创新主体“投智”与“投资”的一种保护和回报。知识产权

是对发明、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与科技创新相

关的智力成果提供保护的一种工具。

（三）知识产权的法律界定

法律界目前对何谓知识产权尚无定论。这不仅缘于各

国法律体系的结构和分类有异，法律规定有所不同，不同国

家所称知识产权的含义及其具体范围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

异，而且由于认识与研究角度的差别，即便在一个国家，对

知识产权一词的定义也不相同。依据逻辑学对概念定义的分

类，我们可以把这些不同的定义分为外延式定义和内涵式定

义两种。

1．外延式定义

外延式定义就是通过列举一个概念的外延，使人们获得

对该概念的某种理解和认识，从而明确该概念的意义和适用

范围。“迄今为止，多数国家的法理专著、法律，乃至国际

条约，都是从划定范围出发，来明确知识产权这个概念，或

给知识产权下定义的”。英国剑桥大学 W.R.Cornish 教授所著

的知识产权教科书没有直接对知识产权下定义，而是列举了

“保护技术发明和设计的专利权”“保护文学艺术创造的著作

权”“保护经营标记的商标权”，并将它们合称为知识产权。美

国著名学者米勒与戴维斯基于抽象财产概念的考虑，以知识

产权的名义列举了专利、商标和版权三个法律领域。外延式

定义的方法广泛见之于知识产权国际条约。



第一章 知识产权与知识产权法

·7·

《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与 TRIPS 协议这两个国际

公约对知识产权划定的范围，基本反映在当今世界各国的知

识产权法律制度之中。《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二条

第八款规定，“知识产权”包括：关于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

的权利；关于表演艺术家的表演以及唱片和广播节目的权利；

关于人类一切活动领域内的发明的权利；关于科学发现的权

利；关于工业品外观设计的权利；关于商标、服务标记以及商

业名称和标志的权利；关于制止不正当竞争的权利；以及在

工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内，由于智力创造活动而产生

的其他权利的权利。

TRIPS 协议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对于本协议，‘知识产权’

术语，系指第二部分第一至第七节中所包括的所有类别的知

识产权。”因此，这些知识产权包括：版权与邻接权；商标权；

地理标志权；工业品外观设计权；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权；未披露过的信息专有权。显然，TRIPS 协议所包括的知识

产权范围，相比无所不包的《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而

言，范围相对窄一些。

2．内涵式定义

内涵式定义，就是揭示该词语或者概念所反映、代表、

指称的对象的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以便能够把该对象与其

他的对象区别开来。最常见的内涵式定义形式为属加种差，

即“被 定 义 项 = 属 + 种 差”。 例 如，WTO 在 回 答“What a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这个问题时，采用的就是这种方

式。WTO 认为，知识产权是授予人们对其智慧创作物的权利，

它们通常授予创作者在一定期限内利用其创作物的专有权利。

紧接着又说，知识产权通常分为两大类，即版权与相关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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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产权。这种定义方式，不仅揭示出知识产权的内涵，即

它的本质属性或主要特征，而且能够让人们对知识产权的范

围有一个基本认识。除了 WTO 外，国内有很多知识产权学者

都是采用此种方式来给知识产权下定义的。概括而言，代表

性的观点有三种：

（1）把知识产权的客体，包括商业标识，都归纳为具有创

造性的智力成果。如郑成思教授曾认为：“知识产权指的是人

们可以就其智力创造的成果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张平教授

也认为，知识产权“是指在智力创造活动中，智力劳动者及智

力成果所有人依法所享有的权利”。

（2）把商业标识与智力成果分别列出。如刘春田教授认

为：“知识产权是基于创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标记依法产生

的权利的统称。”吴汉东教授也认为：“知识产权是人们对于自

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依

法享有的权利。”

（3）揭示出知识产权的支配权属性，表明其具有支配权

的一般属性和特点，以便与债权等请求权相区别。如张玉敏

教授认为：“知识产权是民事主体所享有的支配创造性智力成

果、商业标志以及其他具有商业价值的信息并排斥他人干涉

的权利。”程啸博士也持相似的见解，认为“知识产权是人们

对‘知识’这种‘形’的排他的支配权，这种知识包括智力成

果（作品、发明）、工商业标记，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增加”。

以上各种定义都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只是表述的角度

有所不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由于知识产权法作为一

个法学学科还处于成长时期，因此，目前国际社会以及学术界

对知识产权的莫衷一是的状况是完全正常的。在各种知识产权



第一章 知识产权与知识产权法

·9·

定义中，我们认为较为恰当的定义是：知识产权是指基于智力

创造性成果和识别性工商业标记等依法产生的权利的总称。这

一定义的内容更符合现代知识产权的构架。因为将知识产权界

定为智力成果创造人和有关标记的所有人的权利的统称，显然

失之宽泛；而以非物质财产限定知识产权的标的，即使限定在

智力成果和工商信誉上，也仍然过于宽泛，因为工商信誉并非

仅仅建立在有关商业标记上，还包括一些与知识产权毫无关系

的标的，如产品质量、工艺水平、管理模式等；至于将知识产

权标的仅仅限定在智力成果上，又失之狭窄，因为许多商业标

记并不能简单地被划归为智力成果。

我们在了解知识产权含义时，还应当注意：知识产权是

一个开放的概念，它的内涵和外延将随着社会和人类认识的

发展不断变化。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为大家都接受

的知识产权界定。同时，知识产权术语尚未被世界上绝大多

数国家法律所采用，多数国家法律中并不使用该术语，而依

然使用传统的术语，对于那些新出现的已经超出传统保护范

围的权利，或者纳入已有法律调整，或者通过制定新的法律

来调整。

第二节 知识产权范围

一、知识产权的主体

从权利的角度来看，知识产权的主体即为权利所有人，

包括著作权人、专利权人、商标权人等；从法律关系的角度

来看，知识产权关系的主体则为权利人。本书所称的权利主



·10·

探究与法制建议知识产权融资

体即是各类知识产权的所有人。这里所说的人，既可以是自

然人，也可以是法人，在一定条件下还包括非法人以外的其

他组织以至国家。与一般民事主体制度不同，知识产权法中

关于“人”的用语，都是自然人和法人及其他组织的统称，所

谓“著作权”“专利申请人”“商标注册人”等，实际上都是指享

有此类权利的自然人和法人及其他组织。知识产权的主体需

具备何种资格，他们享有何种权利，这是由国家法律直接规

定的。关于知识产权的主体，我国学者陶鑫良教授与袁真富

教授进行了细致的划分，对于明确知识产权的性质、权利的

范围以及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结合

我国有关法律规定，依据不同的标准，本书将知识产权的主

体划分为四类。

（一）原始主体与继受主体

根据取得知识产权先后顺序的不同，可以将知识产权的

主体分为原始主体与继受主体。所谓原始主体，系指直接根

据法律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在没有其他基础权利的前提下，

对智力成果或商业标识享有知识产权的人。换言之，知识产

权的原始主体是对特定智力成果或商业标识，在没有其他人

取得其知识产权情况下，首次取得其知识产权的人。比如，

作品一旦完成，作者就享有著作权，该作者即为该著作权的

原始主体。商标申请人被授予商标权，该申请人也为该商标

权的原始主体。

有的学者把知识产权原始主体的范围理解得比较狭隘，

比如，有学者认为著作权的原始主体只有作品的创作者。实

际上，作品的非创作者，也能成为著作权的原始主体，如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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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作品，法人或其他组织（非创作者）直接依据《著作权法》

之规定，即享有除署名权以外的其他著作权，成为著作权的

原始主体。又如，对于委托完成的发明创造，如果协议规定

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委托人，那么委托人则可以根据合同约

定申请并取得专利权，从而成为专利权的原始主体。

所谓继受主体，系指通过受让、继承、受赠或法律规定

的其他方式取得全部或部分知识产权的人。换言之，知识产

权的继受主体是在他人对特定智力成果或商业标识已享有知

识产权的情况下，从该他人处取得知识产权的人。这里的“他

人”包括原始主体，也包括前一个继受主体。比如，甲从商

标权人那里继承其注册商标，即可成为该商标权的继受主体；

乙企业将丙从发明人那里收购的专利权再购买下来，即可成

为该专利权的继受主体。

（二）本国主体与外国主体

根据主体国籍的不同，可以将知识产权的主体分为本国

主体与外国主体。所谓本国主体，是指享有知识产权的具有

中国国籍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所谓外国主体，是指

享有知识产权的不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包括外国人和无国籍人。

知识产权法对外国人的主体资格，主要奉行“有条件的

国民待遇原则”。各国知识产权法关于外国人的主体资格，有

不同的规定。著作权法的通行规定是，外国人创作的作品在

同一境内首先发表，应当享受与该国公民作品同等的保护；

不在该国境内首先发表的，则根据国家之间双边条约或共同

参加的国际公约，或在互惠基础上给予保护。工业产权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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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规定是，在本国境内有经常居所或营业场所的外国人享

有与本国人同等的待遇；在境外的外国人，依照其所属国与

本国缔结的双边条约或共同参加的国际公约，或按照互惠原

则办理。这些规定说明，知识产权法主要采取有条件的国民

待遇原则，只要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形之一，外国人即可与本

国人享有同等的权利，而在权利的范围和内容上不加限制。

国民待遇原则是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原则。这一原

则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上，国际公

约的成员国必须在法律上给予其他成员国的国民与本国国民

所享有的同样的待遇；二是对非成员国国民，只要其作品在

该国境内首先发表（著作权法），或在该国有经常居所，也应

当享有同该成员国国民相同的待遇。国民待遇原则打破了知

识产权地域性效力的限制，使相同的权利人在其他国家也得

到保护。允许外国人与本国人享有同等的民事地位，旨在保

护本国人在国外的知识产权利益不受侵犯，同时也是为了吸

引外国先进技术和优秀文化。因此，这一原则得到世界各国

的确认。

（三）单一主体与共同主体

根据主体人数的不同，可以将知识产权的主体分为单一

主体与共同主体。所谓单一主体，是指由一人构成的知识产

权的主体。比如，单独创作完成作品而取得著作权的作者，

即是单一主体。单独申请注册商标而取得商标权的，即是单

一主体。所谓共同主体，是指由两人或两人以上构成的知识

产权的主体。共同主体对于知识产权之享有，其情形既可能

是共同享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也可能是共同享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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